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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，預計實現 3 項目標：開發處理大數據核心技術、加強國家安全與轉變教學方式、開

發數據技術及培養人才；而英國政府於政策白皮書中提出資料運用策略之 3 項目標：強化

處理資料能力、加強基礎建設及分享與連結資料等，詳細闡述當前大數據運用現狀，作為

巨量資料發展與運用之指引。 

五、是故，我國巨量資料運用並無上位計畫亦無明確指導方針，數據運用創造之價值無法清楚

呈現，其他如數據人才培育、專業技術研發及導入民間產業運用等議題，仍欠缺具體內容

、配套與辦理時程，政策規劃有欠完整，發展方向無法呈現。 

六、各國政府所提出之大數據具體計畫，皆明確列出相關領域之重點扶持項目，如英國已具備

完整國家健保服務及氣象資料，故從公共衛生服務、氣候資訊、地理資訊等較優勢之領域

開始著手；美國則由國家科學基金會、能源局、國家衛生研究院、國防部及地質探勘局等

，就特定領域開發大數據技術與人才培育。至於我國大數據運用範圍，行政院規劃第 1 階

段先行針對新住民潛力願景、毒藥品防治、學生就業追蹤及企業薪資調查等進行分析，另

選定國內主要產業導入大數據運用，如交通、製造、醫療保健及食品安全等，惟並未排列

優先順位，亦無選定重點發展項目。欲將大數據導入各領域運用，實非一蹴可及，應掌握

民眾關切之議題，就具有數據優勢項目列為優先示範，排定推動優先順位，策略始能聚焦

。 

七、行政院成立之「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」，成員包括各部會、產業、技術專家、學術與研究

顧問等，然學術研究與產業之共同需求如何結合，仍未見提出具體方案。另就各部會推動

大數據運用現況觀之，科技部推動巨量資料應用研究、經濟部規劃投入巨量資料創新技術

與智慧應用、金管會責成周邊財團法人建置資料平台與進行有關大數據研究案等，仍以各

部會各自辦理方式為主，缺乏跨部會或跨公、私部門實際合作案例。 

八、目前我國巨量數據運用尚處初期研究階段，自 105 年度各部會陸續展開巨量資料運用新興

計畫，或於年度預算業務賡續系統擴充、建置平臺服務等，為建構完善之數據環境及引導

公私部門導入數據之推廣運用，建議強化策略如下：1.廣為宣導與溝通，建立數據應用共識

，並掌握重點核心議題，開創新機契與願景，2.鼓勵巨量資料關鍵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，以

使用者需求為導向公開政府資料，並善用數據核心價值，3.落實跨界合作機制，有效整合資

源，充分發揮數據分析及預警功能。 

九、我國近來食安問題頻傳，相關部會刻正籌備建置計畫規劃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，允宜儘速

建立源頭管理跨部會合作機制，協調食品安全相關機關整合現有資訊系統，如食品藥物管

理署食品追蹤追溯管理系統及食品查驗登記管理系統、經濟部暨所屬機關之工商業登記系

統、商品檢驗系統、不安全商品管理系統等等，將不同部門間資料進行勾稽、比對，俾利

追溯商品輸入廠商及商品流向，建立完整稽查與通報機制，發揮數據分析預警功能，為食

品安全把關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資訊技術不斷進步，資通訊技術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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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可改善民眾生活品質、帶動產業發展以及提升國家整體效

率與競爭力，故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國家資通訊基礎建設與資

通訊技術應用，除以各機關年度經常性預算充實基礎設施、

業務資訊系統等軟硬體設備外，亦由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計

畫支應部分經費，惟推動成效仍未盡理想，行政院應督促各

機關賡續精進資通訊業務，並落實績效追蹤考核，俾提升預

算執行成效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隨著全球資訊技術發展與演進，政府部門已普遍建置資訊系統或委外操作推動各項業務，

進行創新應用與便民服務。行政院於 101 年核定 5 年期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，以落實「黃

金十年」為國家願景，將「智慧台灣」計畫列為主軸，各年度陸續投入相關經費，用於建

置資通訊基礎環境，擴大政府服務與民眾生活資訊科技之應用，並於 103 年 8 月將「各機

關設置及應用電腦管理要點」修正為「各機關資通訊應用管理要點」，俾因應雲端運算技

術發展，持續加速推動基礎建設，使台灣成為世界優質網路化社會應用典範。 

二、依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05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第 12 點規定，各主管機關編列各項

電腦費用，需填列「電腦經費編列分析表」送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簡稱主計總處）審核

後編列預算，經彙整行政院所屬 16 個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查填之 105 年度單位預算電腦經

費分析表，合計達 81 億餘元，配置於基礎設施 38 億餘元（47.44%）、業務資訊系統 33 億

餘元（40.95%）及共用整合資訊系統 9 億餘元（11.61%），其中外交部等 10 個主管機關及

所屬之基礎設施需求數逾電腦經費之 5 成以上。 

三、另以上尚未包含來自科技發展計畫之第 4 期電子化政府計畫之資通訊經費，如政府雲端服

務發展計畫 2 億 8,649 萬 1 千元，用於發展政府雲端基礎服務，提供網路、資訊安全防護、

運算資源和儲存等基礎服務設施雲，以及跨機關資訊介接等事項；主動全程服務計畫 6 億

3,718 萬 4 千元，以生命週期及整體流程觀點，簡化服務流程，整合跨部會服務，使民眾得

以單一窗口取得政府全程服務。顯示政府投入資通訊業務經費為數不低。 

四、聯合國對於「電子化政府」之定義為：「政府應用資訊通訊科技提升內外部關係」，故各

國政府電子化業務以為民服務及提升行政效能為主要目標，未來行動服務、跨機關服務整

合串聯、資訊加值應用、雲端運算、互動參與及資訊安全等皆屬電子化政府之服務重點。

是以，刻正推動之第 4 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（101 年度至 105 年度）即以提升外部民眾服務

、跨機關整合服務流程及整合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資源為目標，形成以民眾為中心之整體

服務流程，101 至 103 年度決算已投入 30 億餘元，105 年度預算案編列 12 億餘元，進入最

後執行年度。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 103 年 10 月份委外辦理之「民眾對電子化政府相關議

題的看法」民意調查結果顯示，8 百多位受訪者中有使用過「我的 E 政府 www.gov .tw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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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計 83 人（約占接受訪問者之 1 成），其中 6 成 5 對提供之服務還算滿意，然高達 8 成

以上受訪者並未使用過 iTaiwan（愛臺灣）免費無線上網服務、8.8 成之受訪者未使用過政

府機關整合服務入口網（我的 E 政府 www.gov .tw）；5 成以上受訪者並未到政府機關網站

找過或下載資料，顯示政府建置完成之部分電子化服務使用率欠佳，預算運用成效難以彰

顯。 

五、行政院於 101 年 11 月 8 日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推動政府資料開放，並於 102 年 2 月 23 日訂

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，陸續頒定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

、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使用規範，以達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之目的。為落實政府公開

資料政策，各機關除持續進行現有資料集之盤點開放作業外，105 年度預算案行政院所屬機

關亦編有政府開放資料業務經費，依各部會填報資料統計，其中屬跨年度者有 5 項，加計

金額逾 1 千萬者共計 1.36 億餘元，以後年度需求估計約 2.7 億餘元。依各機關資通訊應用

管理要點第 3 點規定，與資通訊應用有關之計畫包括社會發展計畫、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

發展計畫。惟行政院所屬機關提報審查之「電腦經費編列分析表」，除法務部、衛生福利

部外，其餘部會皆未將科技發展計畫核給之資通訊業務經費計入，而主計總處提供之 3 年

度電腦經費（103 年度需求 78 億餘元、104 年度 101 億餘元及 105 年度 98 億餘元）僅為概

算數，故中央政府年度預算有關資訊軟、硬體資源配置情形，並無統合數據可供參考。 

六、刻正推動之第 4 期電子化政府計畫，考核績效指標共計 32 項，近 3 年度除民眾對防災訊息

滿意度調查項目未如預期外，其餘全部達成預期指標。惟民間產學資訊團體與業界仍認為

政府資通訊業務尚有很大改進空間，諸如許多服務仍需民眾前往各機關單位辦理，誠屬不

便，且各政府機關有不同主管法令，阻礙不同部會資訊經費之整合運用，顯示電子化政府

計畫自評成效與民間認知間存有落差，自評指標是否具關鍵性，誠有質疑。 

（二十二）本院葉委員津鈴，為行政院的水銀路燈落日計畫，補助 LED
的 54 億元，預計 105 年底前汰換台灣所有水銀路燈，並自

106 年開始明令禁止水銀燈使用。為加速台灣二氧化碳排放量

的減量，爰要求行政院應依時程完成，不得延長水銀路燈落

日計畫的補助時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3 年 11 月 14 日行政院核定水銀路燈落日計畫，台灣將成全球第一個全面淘汰水銀路燈國

家。行政院兩年斥資五十四點九億元，推動汰換水銀路燈，並於 105 年底全數汰換後，每

年節電可達六點四億度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卅三萬公噸。 

二、惟取代設置之 LED 路燈，目前尚未建立國際規則，各家產商各有規格，而且產品的生命週

期短，第一期試辦之 LED 路燈，許多已經變成孤兒燈，在保固期滿後，無同級品可替換，


